
只
燒1百 #1

副局長陳正誠代行

請假

案另載於本局網站(網址: https://health.gov.taipei)公告
百

40條第2項規定,處新臺幣2,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 。

二、屆時違反規定於上開禁菸場所吸菸者,將依菸害防制法第

权42號同選

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。

자

市 電信仁愛職場互助 」(中正區仁愛路1
12 )田息处反ばジ十一 11110510 to

本局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4款規定,公告「臺北

一、為維護民眾不吸二手菸之健康權益,建構戶外無菸環境,

公告事項

依據: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及菸害 條第1項第4款

吸菸場所」。
邊戶外區域及前方人行道,自114年10月1日起為全面禁止

主旨;八生 「『臺北市中華電信仁愛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。周

發文子號:北市衛健子弟 1號

附件: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14年9月24日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

保存年限:

檔號:


